有關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可否視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代表著作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台(9１)審字第九一一五七六O七號

 

主旨：貴校函詢有關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可否視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代表著作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一、復貴校九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九一）南藝人字第三六九七號函。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訂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專門著作應「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且係送審前五年在內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者。…」爰此，學術研討會發表之學術論文如於會後集結成冊並出版發行，則可視為符合前開規定。







